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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若干问题的讨论
Dicussion on some questions of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 in radiation worker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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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:结合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及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

监护工作必须遵循的行政法规 , 就新形势下作好放射工作人

员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提出建议和设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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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接触其他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一样 , 放射工作人员的

职业健康监护也必须依法进行[ 1 ～ 3] ,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

防治法》 及其配套规章 《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》 (卫生部第

23 号令)是指导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主要法律

依据。根据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第十八条 , 国家对从事放射作

业实行特殊管理 , 其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, 因此 , 放

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还必须遵循行政法规 《放射

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》 及其配套规章 《放射工

作人员健康管理规定》 (卫生部第 52 号令)。除此之外 , 放射

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还依赖于相关的国家标准 , 因为标

准不仅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, 而且提供了相应的技术途径和方

法。卫生部 2002 年发布的第一批国家职业卫生标准中包括

《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标准》 (GBZ98—2002), 取代 GB16387—

1996。本文结合上述法律 、 法规 、 标准及其他相关文献就如

何在新时期作好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谈一些粗

浅的看法。

1　对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的目标的认识

对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监护的认识有着不断深化的过程。

初期 , 多期盼用健康监护解决辐射安全问题 , 随着人们对辐

射损伤认识的深化和辐射防护条件的逐步改善 , 逐渐认识到

健康监护的局限性。实践表明 , 在目前职业照射中 , 期望发

现与职业照射有关的健康损害和疾病的可能性很小或不存在;

健康检查发现的多为一般慢性病和多发病 , 即使对辐射敏感

的造血系统指标 , 也很难作出与照射有关的肯定性判定 , 提

示试图以健康监护取代剂量监测和评价辐射防护计划的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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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是不现实的[ 3, 4] 。 Летаветидр 1974 年在总结前苏联 25 年

“完整并有成效的” 健康监护工作之后 , 指出:“职业受照人

员所涉及的情况已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, 以至于科学实践和

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都应有所改变。已不象在原子能工业初

期或辐射在国民经济应用初期那样 , 再把发现并诊断各种放

射病 、 完成预防发生照射直接反应的各种措施 , 作为定期体

检的主要任务了。 …综上所述 , 根据目前情况和条件 , 对医

学监督工作做某些简化和改进 , 使其更有针对性是十分必要

的。” [ 4]

《国际电离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的基本安全标准》

(BSS)[ 5]第Ⅰ .43条规定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监护计划必须以

职业保健的一般原则 (即:评估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;确定

工作人员在特殊工作条件下从事预定任务的适任性;提供用

于事故情况下暴露于特定危险物或职业病的基础资料[ 3 , 6])为

基础;旨在评价工作人员对其预期任务的适任性和继续从事

放射工作的适任性。健康监护的进一步目标是:提供可用于

意外受照或发生职业病的场合 , 和用于就工作人员所受到的

或可能受到的任何放射危险向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咨询的信息

基线 , 并支持对受到过量照射工作人员的治疗
[ 7]
。明确健康

监护的目标有助于我们在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的贯彻实施过程

中 , 逐步建立一套更有针对性的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监护制度。

2　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的讨论

根据 《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》 (卫生部第 23号令), 放

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包括上岗前 、 在岗期间 、 离岗时

和应急照射的健康检查。上岗前医学检查不仅是根据 《放射

工作人员的健康标准》 淘汰不适合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 , 而

且是从业人员接触放射线前的本底资料 , 可为就业后定期检

查 、 过量照射等提供对比和参考;此类检查应着重于评价工

作人员的健康状况及其对预期从事的任务的适任性 , 并确定

哪些工作人员需要在工作过程中采取特殊防护措施。在岗期

间定期复查的目的是判断放射工作人员对其工作的适应性和

发现就业后可能出现的某些辐射效应及其他疾病;复查的项

目和周期取决于所从事工作的类型 、 年龄和健康状况 , 甚至

工作人员的生活习惯 (例如吸烟习惯)[ 2 , 7] 。我国 1960 ～ 1999

年诊断的职业性放射性疾病中居前 3 位的是外照射慢性放射

病 、 放射性白内障和放射性皮肤疾病 , 分别占总疾病的

47.1%、 23.4%和 20.1%[ 8] , 提示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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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更关注该 3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和相关的检查。

在上岗前检查和在岗期间定期复查中 , 可能需要考虑三

种特殊情况:(1)要求工作人员使用呼吸防护装置的场合;

(2)要求有皮肤疾患或皮肤损伤的工作人员操作非密闭性放

射性特质;(3)对与辐射源打交道的工作存在心理障碍的工

作人员。对于在其工作中不得不穿戴呼吸防护装置的工作人

员 , 检查应包括检验肺功能的健全性。 对于有皮肤疾患或皮

肤损伤的人员 , 应根据所患皮肤病损的性质 、 范围和发展情

况以及工作的性质 , 来判断其工作适任性。 如果放射性活度

水平低并采取了适当的防护措施避免放射性物质直接吸收入

血 (例如覆盖受影响的皮肤), 那么这种条件下的工作人员并

不需要从接触非密闭性放射性物质的工作排除 , 同时还必须

进行定期医学检查以保证未保护的区域未受皮肤病或皮肤损

害的影响。对于患有心理障碍的工作人员 , 主要关注是否会

对其本人 、 其他工作人员或公众的安全构成威胁 , 某些工作

人员可能对辐射怀有异乎寻常的恐惧 , 以至于在接受适当的

劝告后 , 产生的紧张仍使其不适于承担放射工作[ 6 ,7] 。

《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》 详细列举了接触外照射 、 内照

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及在岗期间应当进行的健康检查项目 , 并

明确规定放射性厂矿人员上岗前必须增加胸部 X 线摄片 、 心

肺功能等特殊检查;从事选择性分布的放射性核素的工作人

员和超过年摄入剂量限值的人员 , 根据靶器官的不同而选择

相应的检查项目。并明确要求健康检查中以胸部 X线摄片取

代胸部透视 , 后者显然不符合医疗照射实践正当化 、 防护最

优化及个人剂量约束的放射防护要求[ 9] 。

我们注意到 , 本 “办法” 把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

和微核分析列为上岗前的必检项目及上岗后的选检项目。 《外

照射慢性放射病诊断标准》 (GBZ105—2002)中将 “外周血淋

巴细胞染色体畸变率显著增加和/或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显

著增加” 作为外照射慢性放射病诊断的一项参考指标。外周

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和微核分析已广泛应用于急性事故照

射的生物剂量估算 , 是较好的近期照射的生物剂量计。但职

业受照者由于长期受到小剂量和低剂量率的照射 , 所接触的

射线种类 、 剂量 、 剂量率 、 受照部位 、 工作年限以及防护条

件等亦不尽相同 , 且辐射损伤和修复同时存在 , 非稳定性染

色体畸变的产生和丢失交错发生 , 非稳定性染色体畸变与稳

定性染色体畸变比例的不断变化等 , 都给职业受照者的剂量

估算带来很大难度。借鉴国内外有关实验资料 , 特别是近年

来发展起来的荧光原位杂交技术的应用实践 , 王知权等起草

的国家标准 《用稳定性染色体畸变估算职业受照者剂量的方

法》 已在审批中[ 10] , 预计将会更有助于对职业受照剂量的准

确评价。

《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》 的附件 3 为 《放射工作人员职

业性健康检查表》 (以下简称 《检查表》)。不少地方 、 单位和

有关人员在执行过程中逐渐认识到 《检查表》 中有关规定在

科学性 、 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方面存在值得商榷和有待改进之

处 , 例如:上岗前体检缺眼科检查要求 、 上岗后无医学史调

查 、 检查指标选择不够合理和对检查发现的异常情况无足够

空间描述等等。为了做好我国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工

作 , 使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符合实际 , 便于操作 ,

卫生部委托笔者修订 《检查表》 这一规范性文件。 2003 年 11

月卫生部召开了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表修订工作会议 ,

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了 《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表》

修订稿 , 即将由卫生部发布实施 , 以取代 《职业健康监护管

理办法》 附件 3 , 应用于我国的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。

3　对放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职业保健咨询

在常规健康检查的同时 , 应对放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

保健咨询。咨询作为健康监护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, 历来受

到国际原子能机构 、 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

国际机构的充分重视。下述各类放射工作人员应得到职业医

师或有关专家提供的特别咨询:(1)怀孕或可能怀孕的妇女 ,

哺乳中的妇女;(2)已经或可能受到明显超过剂量限值照射

的工作人员;(3)可能对自己受到辐射照射的情况感到忧虑

的工作人员;(4)由于其他原因而要求咨询的工作人员[ 5 ～ 7] 。

职业卫生医师应具有关于电离辐射的生物学效应方面的丰富

知识 , 以便能告知工作人员与上述各种情况相关的放射危险。

一旦管理部门得知一位妇女已经怀孕 , 职业卫生医师应及时

向管理部门建议对怀孕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需要采取专门

的预防措施和程序 , 并向孕妇说明与其工作有关的对胎儿的

危险。在发生事故照射或过量照射的情况下 , 职业卫生医师

应与管理者合作 , 以确保为评价照射的严重性而做出的所有

适当安排得到有效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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